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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0〕第 55 号 

 

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于 2020年 4月 20日《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

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非公发预案”）以及《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氢燃

料电池动力系统及氢燃料商用车零部件生产项目（一期一阶段）（以

下简称“氢燃料项目”）的公告》，上述公告显示，你公司拟投资

150,242.85万元用于年产 5,000套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、50万 KW氢

燃料电池电堆生产能力以及办公、研发、共用动力等相关配套设施。

同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终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》，

拟终止你公司于 2020年 1月 7日披露的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

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可转债预案”）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核

实并说明下列问题： 

1. 请你公司说明氢燃料项目的具体投资明细及测算过程。本期拟

投建的氢燃料项目为整个项目一期一阶段，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后续

的投资规划和投建时间安排，并就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风险提示。 

2. 请说明你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所称“在氢燃料电池方面，公司

目前已经掌握了部分关键的核心技术”的具体依据，并说明你公司及

子公司是否具备实施上述项目的技术及人才储备。 

3. 请说明近年来氢燃料电池产业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前景，并结

合上述项目建成后的最终客户情况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就上述项目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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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具有技术和商业可行性的论证情况、论证依据及结论性意见，并就

该项目存在的风险进行风险提示。 

4. 你公司可行性研究报告显示，该项目一期第一阶段预测期可实

现年销售收入 20.85亿元，净利润 3.56亿元，内部收益率（税后）为

23.16%，请详细说明测算依据。 

5. 你公司于 2019年 3月披露《关于与嘉兴秀洲高新技术产业开

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<合作框架协议>的公告》称，你公司拟成立氢能

产业联盟，在嘉兴市秀洲区投资建设美锦氢能汽车产业园。于 2019

年 6月披露《青岛美锦氢能小镇合作框架协议》，拟成立氢能及燃料

电池产业联盟，在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注册成立独立法人项目公司，投

资建设青岛美锦氢能小镇。请你公司结合氢能源相关业务开展情况，

包括但不限于地区、产品及配套设施、上述产业园区建设情况等说明

你公司在多地布局氢能源产业的原因及必要性，是否已实现实际产出，

是否能产生区域协同效应。 

6. 三季报显示，你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03,884.03万元，氢燃料

项目拟投入资金为 150,242.85万元，建设期为 24个月，资金来源为

资本市场再融资、自有资金、自筹资金以及银行贷款等，当中，拟投

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6亿元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该项目剩余投入资

金的来源，以及投资该项目是否可能导致你公司现金流紧张。若本次

非公发资金未未及时到位，你公司是否拟继续推进该项目；如否，请

你公司充分提示风险。 

7. 你公司前期披露的可转债预案显示，拟募集资金 32亿元主要

用于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生产项目，你公司已终止推进可转债方案；

非公发预案显示，募集资金 66亿元，其中 50亿元用于美锦华盛化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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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材料生产项目，6亿元用于氢燃料项目，10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。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可行性研究报告说明美锦华盛化工新材料生产项目投资

明细，以及投资明细和投资总额是否与前期可转债预案存在差异。 

（2）说明本次终止可转债预案而改为非公发预案的具体原因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说明拟以 10亿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而未投入

到氢燃料项目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涉及需披露的，请及时履行

披露义务，并在 4月 28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

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

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20年 4月 22日 

 

 

 


